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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審計署曾就香港電台 ("港台 ")提供廣播節目的工作進行
審查。  
 
 
2. 港台營運 7 條電台頻道和 5 條電視頻道， 1 並為幼稚園、
小學及中學製作學校教育電視節目。在 2017-2018 年度，其電台、
電視和學校教育電視節目的總製作時數分別為 57 359、1 409 及
19 小時。此外，港台全年每天 24 小時讓觀眾和聽眾透過上網或
流動裝置接達港台的數碼平台和內容。2 在 2017-2018 年度，港台
的開支為 10 億 840 萬元，而收入為 2,070 萬元。  
 
 
3. 委員會知悉審計署署長報告書所載的以下審查結果：  
 

─  非公務員合約僱員人數由 2014 年 3 月 31 日的 291 人
(35%)下跌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的 188 人 (22%)。然而，
港台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的百分比遠高於所有政府

政策局/部門的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百分比 (截至 2017年
6 月 30 日為 5.5%)。在該 188 名非公務員合約僱員中，
有 28 名連續受僱 10 年或以上，而最長受僱期為
18.8 年；  

 
─  審計署審查了 65 份在 2016 年 2 月至 2018 年 5 月期

間提出，有關聘用第 II 類服務提供者 3 的合約申請，
發現以下合約申請並沒有按照港台的相關政策和指

引提交及處理：  
 

(a) 39 份 (60%)合約申請沒有按照相關港台行政通告
規定，在聘用前 7 個工作天提交查核； 4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該 5 條電視頻道包括 3 條數碼地面電視頻道 (港台電視 31、港台電視 32 和

港台電視 33)，以及 2 條模擬電視頻道 (港台電視 31A 和港台電視 33A)。 
2 港台提供的網上平台包括港台網站 "rthk.hk"、 7 個流動應用程式，以及

社交媒體 (例如 YouTube、 Twitter  和 Facebook)等。  
3 第 II 類服務提供者是受聘在節目製作方面擔任特定工作的獨立承辦者

或自僱人士，例如藝人、節目主持、編劇、翻譯員和技術製作人員。在

2017-2018 年度，港台與 1 926 名第 II 類服務提供者簽訂 2 143 份合約。 
4 有關聘用第 II 類服務提供者的港台行政通告訂明，合約申請宜於聘用

前 7 個工作天提交，並須經查核人員提交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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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) 1 份 (2%)合約申請在聘用期開始當日之後才提交
查核及批准，但沒有任何文件證據顯示申請事後

批准的原因和情況；及  
 
(c) 1 份合約的服務提供者在合約發出前開始受聘；  
 

─  港台的電視和電台節目外購程序不符合政府《物料供
應及採購規例》所訂明的程序。根據香港廉政公署於

2015 年 12 月完成的檢討的調查結果，港台外購節目
的做法是先自行出價然後再與供應商磋商，這做法可

能構成合謀風險，即繞過政府標準採購程序所設監管

機制以優待某供應商；  
 
─  港台要求社區參與廣播服務 5 的參與者須於預定播出

日期前一個月提交第一、二集的節目錄音，而第三集起

的節目錄音須於預定播出日期前兩星期提交。港台並

要求社區參與廣播服務的參與者在節目播放後提交

廣播後報告。6 審計署就 12個在 2015年 4月至 2018年
4 月期間播放的節目，審查共 156 個節目錄音的提交
紀錄及有關提交廣播後報告的準時情況，發現：  
 
(a) 24 個屬第一、二集的節目錄音當中，12 個 (50%)

平均逾期 10 天才提交；  
 
(b) 餘下 132 個屬第三集起的節目錄音當中， 71 個

(54%)平均逾期 11 天才提交；  
 
(c) 該 12 份自我評估報告中， 7 份 (58%)平均逾期

62 天才提交；及  
 
(d) 該 12 份《有限保證鑑證財務報告》中，7 份 (58%)

平均逾期 82 天才提交； 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5 社區參與廣播服務於 2010 年 12 月推出，旨在為公眾帶來廣泛的社會增

益，尤其是下述各方面： (a)多元意見、多樣文化及社會共融； (b)彼此
尊重、社會同理心及公民意識； (c)創意、獨特意念及人才培育；以及
(d)社區參與。  

6 廣播後報告包括自我評估報告 (參加者自我評估節目是否達到預期的成
果 )，以及由香港認可 /註冊會計師發出的《有限保證鑑證財務報告》(附
開支表 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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─  社區參與廣播服務節目只在第七台播放。2017 年電台
收聽調查結果顯示，第七台的聽眾人數和認知率分別

只為全港人口的 2.3%和受訪者的 2.8%，而只有 21%
的受訪者認識社區參與廣播服務；  
 

─  港台自 2000 年起推出電視節目外判計劃，委聘私營
製作公司製作電視節目。外判商須提交不同製作階段

的製作材料和審計報告以交代製作的開支。審計署審

查了 15 個在 2016 年 7 月至 2018 年 4 月期間完成的
外判節目，發現：  
 
(a) 全部 15 個節目均有遲交製作材料的情況 (平均

2 個月 )；及  
 
(b) 在 15 個節目中，13 個 (87%)節目的審計報告平均

逾期 2.9 個月提交；  
 

─  審計署分析 2013-2014 年度至 2017-2018 年度期間的
外判節目的製作時數，發現每年外判節目的製作時數

偏少，由 21 小時至 33 小時不等，只佔電視節目總製
作時數的 1.5%至 3.5%不等；  
 

─  審計署分析 2017-2018年度的播放時數，發現：  
 
(a) 港台電視 31 7 和港台電視 32 8 的首播節目時數分

別為 1 409 小時及 2 073 小時，只各佔兩台運作
時數的 20.3%和 33.4%，或總播放時數的 16.1%
和 23.7%；  

 
(b) 港台電視 31 和港台電視 32 的重播節目時數分別

為 4 877 小時及 2 021 小時，各佔兩台運作時數
的 70.3%和 32.6%，或總播放時數的 55.7%和
23.1%；及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7 港台電視 31 是港台的旗艦頻道，提供多元化節目，旨在滿足廣大觀眾

的需要。  
8 港台電視 32 是直播頻道，播放立法會會議、重要本地記者會、國際新

聞、國際體育新聞和本地體育賽事。  



 
政府帳目委員會第七十一號報告書第 9 部第 5 章  

 
香港電台：提供廣播節目  

 

 

 -  110 -  

(c) 港台電視 31和港台電視 32分別有 20.8%及 53.1%
的播放時間用作播放雜項內容； 9 

 
─  審計署審查了 15份在 2015-2016年度至 2017-2018年

度期間簽署的使用許可合約，發現其中 12 份 (80%)合
約的價格在定價幅度較低的一端，近乎定價幅度的下

限。雖然港台訂有最低價格，但沒有指引說明向準使

用者開出的金額應如何釐定；  
 

─  最新的 "巿民眼中的香港電台意見調查 2018"顯示，只
有 24.2%和 18.4%的受訪者分別使用流動應用程式和
港台網站"rthk.hk"瀏覽港台節目。港台網站"rthk.hk"的
每天網頁瀏覽次數由 2015 年 4 月的 510 萬次下跌至
2018 年 6 月的 280 萬次，減幅為 45%；  
 

─  港台在 2015 年和 2017 年的採購工作中，在揀選電視
節目欣賞指數調查 10 的服務供應商方面施加了兩項
額外強制要求，分別是 "成立至少 15 年 "及 "曾進行至
少 20 個欣賞指數調查 "。該等額外要求或會對準服務
供應商的競爭造成障礙；  

 
─  審計署分析 2017 年電視節目欣賞指數調查的結果，

發現首 20 位名單 11 上的 9 個港台節目當中，有 5 個
節目的認知率介乎 1.5%至 13.8%不等，遠低於所有
223 個節目的 17.1%平均認知率；  
 

─  港台電視 31/31A 12 在 2018 年 1 月至 6 月期間的收視
率報告顯示，其平均收視率偏低。港台電視 31/31A
在該 6 個月期間的平均收視率為 0.1 點 (即 6 400 名觀
眾 )。13 審計署分析 6 個在同一時期亦於商營電視台的
免費頻道播放至少 3 個月的港台節目，發現該 6 個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9 雜項內容包括補白片段 (如 "慢電視 ")、電視宣傳和政府宣傳短片。  
10 自 1989 年起，港台進行每季一次的電視節目欣賞指數調查，以衡量觀眾

對本地製作的電視節目的欣賞程度 (即欣賞指數 )。港台也邀請另外 3 家
本地電視台參與調查，費用由港台承擔。  

11 首 20 位名單列載電視節目欣賞指數調查所涵蓋的所有頻道 (包括商營
頻道 )的所有節目當中取得最高欣賞指數得分的首 20 個節目。  

12 港台電視 31A 同步播放港台電視 31 的節目。  
13 收視率每 1 點代表大約 64 000 名觀眾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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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在港台電視 31/31A 播放時的收視率，遠低於同一
節目在商營電視台免費頻道播放時的收視率；  
 

─  審計署分析在 2013-2014 年度至 2017-2018 年度期間
的公共事務及綜合電視節目的主要服務表現指標，發

現每名製作人員的節目製作數目介乎 8.2 個至 12.8個
不 等 ， 而 電 視 節 目 以 每 小 時 計 的 成 本 則 介 乎

276,200 元至 472,900 元不等；  
 

─  據教育局表示，各級別每班平均收看的學校教育電視
節目數目在 2004-2005 年度之後的最初數年大幅
減少，原因是學校教育電視節目自 2004-2005 年度起
可在互聯網觀看，而學校也逐漸取消在指定課堂收看

學校教育電視節目的安排；  
 

─  審計署分析學校教育電視節目的主要服務表現指標
時 ， 發 現 每 名 製 作 人 員 的 節 目 製 作 數 目 由

2008-2009 年度的 11.4 個下跌至 2017-2018 年度的
8.8 個，跌幅為 23%。在同一期間，節目以每小時計
的成本則大幅增加 105%，由 77 萬元增至 158 萬元；
及  
 

─  教育電視服務發展常務委員會在 2003 年曾經建議，
教育局和港台應共同制訂外判策略，把外判節目製作

的比率由 2004 年的 5%逐步增加，長遠達至不少於
50%。然而，教育局和港台沒有制訂任何委聘外界製
作的策略或擬訂任何明確計劃，以委聘外界製作學校

教育電視節目。  
 
 
4. 委員會至今並無就此課題舉行公開聆訊，但已要求當局

就下述事宜作出書面回應：港台僱用非公務員合約僱員及聘

用第 II 類服務提供者的情況；港台的電視和電台節目外購程
序的檢討進度和該等程序是否符合規定的事宜；改善社區參

與廣播服務及提高社區參與廣播服務節目公眾認知度的措

施；電視節目外判計劃；就重播節目制訂策略的進度和善用

港台電視 31 和港台電視 32 的播放時數的措施；就節目內容發
出使用許可的釐定價格基礎和議價程序紀錄；新媒體服務的

使用量；為電視節目欣賞指數調查採購服務；港台的電視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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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和學校教育電視節目的評估；以及繼續提供學校教育電視

服務的成本效益。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、教育局局長、財經

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與廣播處長的回覆分別載於附錄 26 及
附錄 27、附錄 28 及附錄 29、附錄 30 及附錄 31，以及附錄 32
至附錄 34。  
 
 
5. 根據政府當局的回覆，委員會知悉港台和教育局就本章所

涵蓋的多項事宜展開的檢討仍在進行中。委員會希望當局繼續

向其報告有關的檢討的進展，並會視乎該等檢討的結果而考慮

是否需要就此課題採取任何進一步的行動。  
 


